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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工會第 14 屆第 14 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

一、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0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

二、地 點：本會 4樓會議室 

三、主 席：丁理事長作一          記   錄：孫錦秀 

四、出列席人員： 詳如簽到名冊 

五、主席報告： 

  (一) 有關經濟部國營會的保命條款，懲處要公平，不能有功上

面搶有過下面擔，工會的立場絕對反對！12 月 20 日召開

的職安會，將親自參加。 

  (二) 據了解彰化及雲林二地區有意將來要成立電力公司；之前

與日本電力工會交流了解電業自由化後，對員工薪水、紅

利是有直接的影響，而台電未來還需不需要 2萬 7千人，

是個問號。關於母子公司切割；能源局未來只管有電業執

照的公司(即發電及輸配售電等子公司)，目前對母公司未

來的定位仍待了解。 

  (三) 「舊制退休金結清」乙案，糖水工會目前尚未發文，如果

12 月底還沒定案，將會影響明年 7月的結算作業。經濟部

將採整體作業，不是一家台電可以決定的。 

六、會務報告： 

組訓處長： 

(一) 12 月 6 日辦理分會理事改選，其中選票專用章，有些分會
尚用支部的章，有些分會雖用分會的章，但過於老舊不堪使

用，因此緊急請廠商製作並在 11 月 14 日以限掛寄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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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部份分會因大修或支援他廠等問題，來文報備改期，本會均

准予核備。 

國會處長： 

(一) 九合一大選，這段時間感謝北中南各分會全力支持動員造

勢，在此特別感謝各常務理事。 

(二) 立院經濟委員會 10/22 日，突然排訂減碳無煤之提案，因該
案係針對台電公司營運之阻礙，不只不符合電業法通過條文

2025 非核家園後，燃煤仍占發電占比 30%，故國會處在議場

即刻遊說各經濟委員不宜審查，盼望擬以拖延方式到第九屆
會期屆滿讓該提案自動歸零。 

勞資處長:11 月 9 日勞動部許部長銘春等人至總會拜會理事長，

工會提出三大訴求：一、勞工休息日因天災、事變或
突發事件出勤，能予比照例假日之事後補假休息。二、

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率能予審酌提高至勞工每月工資

百分之 12。三、勞工加班後選擇以補休時，其補休時
數能予加成計給。部長指出會帶回部裡詳加研議。 

文宣處長： 

(一) 經由 11 月份全體會務人員會議通過，由本處建置工會官方
網站 Line@生活圈，已建置完畢。暫定為一個月發送 1千則

訊息額度的免費方案作為使用。 

(二) 442 期電工通訊，以組織轉型推動會報與公司組織轉型進度
內容為主；經由理事長指示，將加入「第 39 屆職工聯合婚

禮」活動相關活動。 

工安處長： 

(一)今年勞安事故截至目前為止，為 7死 24 傷，24 傷中 13 案

為員工，勞安事故權重總分為 3分，目前為僅剩 0.3 分，台

中電廠潛水伕事故一個事件，2人死亡，所以 7人死亡算 6
件，微調後目前變 0.48 分。加上員工職災發生率得分，總

分目前為止為 4.2 分。 

(二)塔山電廠發生員工失能事故事件，工會立場反對加重處
份，勞安事故應用勞安事故懲處要點之規定，不能沿伸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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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電公司獎懲要點來處置，開會時也請發電處修正。 

(三) 明潭電廠檢討會議上，會議中提出工會立場堅決反對記小

過。 

動員處長：11 月 18 日的動員，因處理國外工會來訪事宜，在

此謝謝洪處長玉珍與謝處國世國協助辦理；本次動

員 10 個分會，共計 183 人參加。 

總務處長：本會於 11 月 6日辦理 108 年度預算審查，經審查會

務活動預算發生與實際送台電公司審核撥付金額不

符，係為支出列帳科目有出入，擬依預算程序辦理
調整。 

七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有關於經濟部國營會來文，檢送「經濟部所屬事業職安

保命條款彙總表」，應如何因應請討論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請台電公司再於本會協商，本案繼續追蹤辦理。 

辦理情形: 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決 議：繼續追蹤辦理。 

第二案 

案  由：請事業單位速與電力工會就團體協約內容與事業單位內

規有競合之處，立即提出協商修正，以符實際與法規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關於列席人員需確認過後再行報告，請勞資處繼

續追蹤辦理。 

辦理情形: 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決 議：結案。 

第三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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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由：本會 107 年 10 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通過。名單如下: 

              第 19 分會鄭瑞如君。 

辦理情形: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決 議：結案。 

第四案 

案  由：有關本會第 39 分會沈○均君申請會員傷亡互助金乙案，

請討論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本案依台電人力資源處核發的退休令為依據，礙

於歷年來本會均依前述為標準，若為個案改變，

則有失公平原則，故仍應請沈君提出退休令，俾

避免對以往相同案例同仁不公，對未來則喪失依

循之標準，故依目前沈君所提各項書面礙難照准。 

辦理情形: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決 議：結案。 

第五案 

案  由：因應電業法事業部組織改變，有關發電廠開關場移給供

電系統維護、管理；其工作之組織、人力要如何處理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相關組織轉型會議，請林常務理事萬富列席參加；

人力部份請勞資處繼續追蹤辦理。 

辦理情形: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決 議：請林常務理事萬富 11 月 22 號參加正式會議，繼續追蹤辦

理。 

第六案 

案  由：向員工與一般民眾公開徵求工會戰歌，請討論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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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: 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決 議：結案。 

八、討論提案：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本會 107 年 11 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。 

說  明：此次有 3 個分會 3 人提出申請，資料齊全，請決議。 

決  議：通過名單如下: 

           第 1 分會陳雅君君、第 22 分會蘇秦傳君、第 68 分會

胡仁耀君。 

九、臨時動議：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調整本會預算列帳科目，俾利預算執行。 

說  明：一、本會於 11 月 6 日辦理 108 年度預算審查，經審

查會務活動預算發生與實際送台電公司審核撥

付金額不符，係為支出列帳科目有出入，擬依

預算程序辦理調整。 

二、本次送台電公司會務活動核銷明細之序號

11-13(如附)，合計金額為新台幣 124 萬 986

元，調整動支流入至會務活動預算項下支出，

俾利預算執行。 

決  議：通過，移送至理事會提案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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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

案  由：建請爭取輪班人員於 108 年 7 月 31 日以後繼續適用輪

班間隔 8小時之輪值方式，使渠等人員有較長的空班

時間調整作息及享受正常家庭生活。 

決  議：送事業單位，請台電公司回覆，繼續追蹤辦理。 

十、散    會。 


